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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曾任恆春鎮代會鎮民代表、「恆春鎮國家
公園區域住民權益促進協會」創會會長的郭榮華，
一輩子都在與壓榨地方的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簡
稱墾管處）對抗，爭取住民權益。日前更行文墾管
處與地檢署，揭發當初成立墾丁國家公園不是為了
生態保育，而是為了區內方解石礦區龐大的採礦利
益。礦區的採礦權原屬郭榮華，墾丁國家公園成立
之後，禁止採礦，但是，另一股利益團體卻利用國
家公園的保護傘，大肆開採方解石，謀取不法利益，
直至全部礦石採擷完畢而後止，不法行徑，令人髮

指，也與墾丁國家公園成立宗旨不符，茲摘錄部份
內容，以還原歷史真相。

―、1. 請依據 1981 年墾管處制定之「墾丁國家公

園計畫提要」內容之前言、訂定要點，明定程序原

則，依序行政。

1981 年「墾丁國家公園計畫提要」之宗旨、內容

如下：

1. 我國之國家公園法明定國家公園之設置 , 係為

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野生物及史蹟 , 並供國民

之育樂及研究。陳訴人請墾管處詳細分析國家公園

法所訂法源依據原則，可用一段一段解析所定之訂

義，所指保護國家特有自然風景、野生生物及史蹟。

此為國家公園法明定國家公園內應受保護之所有之

一切物質，其定義。

2. 國家公園之國際標準，指不小於一萬公頃面積

之範圍內具有優美景觀的特殊生態或特殊地形，有

國家代表性，且未經人類開採、聚居或開建設 , 由國

家長期保護自然、原野景觀、原生動植物、特殊生

態體系之地區。依該條文訂定，指國家公園設置區

域內應有之標準，其範圍內應有存在之實質自然狀

態，不受人民一切開採破壞，並沒有人民聚居居住

之行為，一處非常完整原野地區。

3. 國家公園係指由國家最高權宜機構採取步驟，

限制開發工業區、商業區及人民聚居、並禁止伐林、

採礦、設電廠、農耕、放牧、狩獵等行為。按以上

三點要點所訂，表示墾丁國家公園設置所訂定一切

行政程序原則之政策及管理制度應遵行以上第二點，

行政法規所定之第一條、第二條所表示行政機關應

依法行政之程序，表示管理機關應遵行公正、公開

與民主程序、確保依法行政之原則，以保障人民權

益，提高行政效能，增進人民對行政之信賴。

二、按該計畫提要，墾丁國家公園之範圍奉行政

院 68.11.15 台 68 內字第 1150 號核定後，內政部委託

學者進行海洋、地質、地形、動植物生態資源之調

查完成實質規劃，經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於 70.7.16

第六次委員會審查通過。按該計畫提要內容要訂定

之 , 墾丁國家公園範圍。

1. 係依 68.11.15 奉行行政院指令墾丁國家公園範

圍規定 , 按國家公園法第一條，國家公園法為保護國

家特有之自然風景，野生物及史蹟，並供國民之育

樂及研究。

2. 按國家公園法第六條，有三點國家公園之選定

標準如下 :

①具有特殊自然景觀、地形、地物、化石及未經

人工培育自然演進生長之野生或子遺動植物，足以

代表國家自然遺產者。

②具有重要之史前遺跡，史後古及其環境，富有

教育意義，足以培育國民情操，需由國家長期保護

者。

③具有天賦育樂資源，風景特義，交通便利，足

以陶冶國民情性，供遊憩觀賞者。

依此可證明墾丁國家公園之設立違反國家公園設

置要點，既然如此，又為何堅持在墾丁設立國家公

園 ?當然，另有原因。

三、墾管處組織團隊，假借當時蔣經國總統在 66

年之期 ,（蔣經國總統當時擔任行政院長之真實職

位）, 被國民黨一群有權高官利用，為要緊緊趕快為

要強奪已經成案之「方解石」礦區 , 緊急想出辦法，

假借成立國家公園之名義。

此為真實事件，陳訴人應負一切責任，因為該事

件沒有我吐出真實，世上沒有第二人會知道此案件。

設置墾丁國家公園是假的 , 真正要的是實質規劃社頂

公園 , 並假借復育梅花鹿保育區 , 該區域存有大寶貴

之甜糕石（早先恆春人之命名，學名方解石）。經

濟部礦物局派員實質勘查結果，世界上只有這一塊

地出現有開採價值之真正「方解石礦物」礦區，這

些官員想盡辦法一定要取得該礦物，所以，當時恆

春區域本屬交通部觀光局於 65 年成立之「墾丁觀光

特定區」，在 68 年為何會被內政部營建署搶奪？當

年發佈墾丁國家公園區域範圍核定，此有墾丁國家

公園計畫提要，內容要點，從頭至尾詳細深討分析

解剖 , 就可明確知道墾丁國家公園际假名義而設，為

利益太大所致官官相鬥而造成。

四、1. 陳訴人郭榮華 31 年 10 月 20 日生，今年 80

歲，我已成台灣老人隊伍老人班，「我不怕死」，

所以我要說出我的真心話，因為世界上只有我才知

道墾丁國家公園係為龐大利益之奪而設置，「郭榮

華一生中，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不是我的，

我絕對不會去要，我沒有用勞力血汗去換取的我絕

對不去愛，我沒有用金錢去買來的物質我絕對不會

去愛，我要做一個正正當當的

老實人，我一生中都被人欺，

我也不會計較的人，人要做實

實在在的事，我所以這次要向

國家人民說出我一定要說的

話，我要向世界說：墾丁國家

公園係假設的政策，其他有很

多真的國家公園，因為墾丁國

家公園四不像，不符實質國家

公園應該要有的自然生態、自

然風景、自然野生物及史蹟，

且沒有被人類開採、聚居或開

發建設，由國家長期保護自然、

原野景觀、原生動植物、特殊

生態體系之地區，這才是真實

要設置的國家公園。

2. 民國 66 年的有一天，有一

位恆春姓龔的鎮長給我說要我

載他與幾位好朋友，要從墾丁

社頂至大溪有一家大戶人家，

真正的名字我不知道，人家都叫他「甘仔物」的一

家兩位老人家，身體都很健康，生有 15 個孩子，家

世很好，也跟我很好很熟，我們一個月至少有見三

次面，因為要到他的家要過那條大溪，過去就是「甘

仔物」的家。

因為我的瓊麻園也就到那條河為界止 , 那條溪的

兩邊有很多「方解石礦物」。經過三、四天之後，

龔鎮長就要我載他們去，車子開到社頂村落 , 我們就

要用走的，龔鎮長說，因為要看這條路可能會開到

滿州港口村 , 鎮長當時就給我介紹，有一位就是柯縣

長，還有一位就是縣府內當時的建設局長施局長，

那時後時間約 9點半我們就開始走了。

因為要從社頂村落要到大溪「甘物」的家約有兩

公里遠，我們半走半看，走到大溪已經十二點半，

我們就走過「甘仔物」的家在過去一點點，就向東

往啞口海那邊下去，我們就在山的最上頂高處休息

吃他們三位大官準備好的野餐烤雞，我們吃飽休息

一下，就往回走，走同條路回去。當時龔鎮長問我

說，這裡很多甜糕石，聽說都給你們申請採礦成礦

區了，我就答說「是啊，這個甜糕石 , 礦物局官員給

我們說，甜糕石真正名字叫「方解石」才是真正的

學名。」

我們當時也在準備開採間，因為我們所走的那條

路也是我發包給包商從港口溪採運砂石從社頂回填

到大溪。當時是 63 年，因為我們也就是從 63 年開

始申請「方解石礦區」，至 65 年以前，我們所申請

的採礦執照全部核發下來，連開礦開工執照都全核

下。當時，一位花蓮陳先生他是對申請礦區很內行，

他也是股東之一。當時礦物局有一位官員帶來白河

一位白先生說要跟我們合股，那位白先生說他要開

十二處的石灰石窯，因為方解石有的多獨片，沒有

夾有石灰石，非常純，黄紅顏色實在太漂亮了。我

們在申請期間，有向礦物局申請試採，當時用 20 噸

卡車載到花蓮，礦石重約有九噸，當時我有跟車一

起去，我就睡在貨車後座，開到花蓮剛好是早晨 6

點，就停在花蓮街上，當時有 6、7 位花蓮也是専門

在開採礦石的礦商，我就聽到那些礦商問司機說，

你們載在車上的礦物從哪裡載來的？我聽那位司機

向那些商人說，就從恆春墾丁山上載來的，我聽那

些商人回答說，騙人恆春怎麼有這種礦石，這種礦

石價值很高，它是屬於玉石類。

再隔一個月後有一天的中午，我去礦區，就碰見

有一群男女約二、三十人，他說他們是從港口村哪

邊越山而來約要走三公里以上，又要爬山才能到礦

區，他們都拿著飼料袋，就在礦區內檢小小塊的方

解石 , 我問他說，你們檢這些小小石塊要做什麼用？

他們回答我說，這可做小飾品，內行人看是寶石，

外行的看是石頭。

該礦區申請面積一百二十公頃，依礦物局官員全

面勘查預估有數萬噸，開採價值很高，在 66 年之期

我們共有 7 位股東，準備約在 67 年就要開採，在這

期間有很多商人要跟我訂定合約，也有日本的、台

北、花蓮、高雄都有。在 66 年之間有一位交通部觀

光局的官員跟我說，觀光區域內禁止採礦，所以這

就是我們不敢動工開採之原因。我們一直向觀光局

申請「准採礦」三個字，結果就一直不准。直到 68

年交通部觀光局宣布觀光局所屬的「墾丁風景區管

理處」已轉給內政部營建署，改設為墾丁國家公園，

從此全歸內政部國家公園系統。當時有觀光局官員

跟我們說，到時候到你們就會知道是交通部觀光局

好？還是內政部營建署好？就此一夕間，政策制度

全變。

我知道交通部觀光局官員非常無奈離開，可是沒

有辦法，龔鎮長就是蔣經國總統民間的十二位好友

之一。當時政黨不分時期，威權之命令誰敢反抗？

這件事多說一句話，性命就不保了，因為利益太大，

官官相鬥那就要比誰的權勢大了。雖然內政部營建

署比赢，可是恆春半島全民皆輸，因為國家公園範

圍內的人民生命财產權、工作權、生存權一夕間全

變成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所長控，因

為是依據國家公園法及同法施行細則所定。

五、訴請墾管處為墾丁國家公園而來 , 請詳細探

討分析，只要研究自制定之「墾丁國家公園計畫提

要」內容要點所定之前三大要點，用腳想就知道，

恆春半島區域本來就不符合設置國家公園之要件，

為什麼會在 68 年從本來觀光局規劃中的墾丁風景區

, 無緣無故臨時變成內政部營建署所接管，也不符合

國家公園設置之要件，可是交通部的觀光局的權勢

就是輸給內政部營建署，關鍵理由就是「方解石礦

物」的利益太大，墾丁國家公園之設置政策由此而

發。

陳訴人希望墾管處大官們也要拿出良心的時間

了，墾丁國家公園內可取之利益也差不多了吧！「方

解石礦物」經三十多年之採礦完成，聽說只留一塊

留在礦區內，其餘全部採光了。礦物本來是國家人

民之權益，該礦區「方解石礦物」竟全部開採完成，

陳訴人訴請墾管處向人民國家報告開採礦物之一切

流程之利益所得程序原則了。

六、訴請墾管處應將 92 年發動官官相護並發動警

察、法官、檢察官組成大怪猛獸之團隊，用司法對

付一個小小蝦米所取得之陳訴人之應有生命財產權、

工作權、生存權應該全部還給陳訴人。因為該所有

產物是陳訴人從 58 年就向前手所墾荒種植瓊麻農作

物，經承讓手續，陳訴人繼續耕作至今。按該有之

工作物以及所被剝奪取得之一切財產權，是陳訴人

花費血汗約近兩億元所得來不易之合法財產。有前

陳訴案所有附件證明在案。

請墾管處依據陳訴人陳訴意見查察辦理。並應依

前所附之附件證明及陳訴人所指墾丁國家公園設置

是為利益而設之「方解石礦區採礦有關」，請一一

查個清楚 , 並請墾管處有明確答覆。

（陳訴人 : 郭榮華）

郭榮華大爆墾丁國家公園成立黑幕
當初成立墾丁國家公園是為了區內方解石採礦利益

郭榮華（圖中發言者）曾任恆春鎮代會鎮民代表，
恆春鎮國家公園區域住民權益促進協會創會會長。

墾丁國家公園之設立不符國家公園法

成立國家公園是為了方解石採礦利益

當時採礦執照與開工執照都已核發

國家暴力團隊剝奪人民生存權財產權

據陳述人所稱，
方解石礦區位於社
頂公園後方。

據陳述人所稱，當初成立墾丁國家公園不是為了
生態保育，而是為了區內方解石礦區龐大的採礦利
益。(取自「民國 71 年墾丁國家公園計劃圖 )

據陳述人所稱的關係人 : 前總統蔣經國（前方蹲者左二）與柯前縣
長（左前方蹲者）、龔前鎮長（右前方蹲者），在恆春後壁湖漁港就
地討論地方事務。


